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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公告
  

公告 2017年 第14号

 

关于发布《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公告
 

  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规范国家环境基准研究、制定、发布、应用与监督工作，我部制定了《国家环境基准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发布。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 特此公告。

  附件：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  环境保护部

  2017年4月19日

 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4月20日印发

  附件

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 
 

（试 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 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环境基准管理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环境基准研究、制

定、发布、应用与监督等工作的组织管理。

  第二条 环境基准是环境因子（污染物质或有害要素）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效应的剂量或水平。

  环境因子包括化学（污染物、营养物等）、物理（噪声、振动、辐射等）和生物（微生物、病原体等）因子等。

  第三条 环境基准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环境基准科学研究，环境基准工作规划和实施计划制定，环境基准制定、批准、发布，管理

平台，环境基准专业队伍建设、技术培训、科学普及与应用。

  第四条 环境基准管理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  （一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有关规章制度要求；

  （二）以保护人体健康与生态系统为出发点，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环境特征，体现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；

  （三）在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基础上，科学规范、开放共享、持续有序地开展环境基准工作。

  第五条 环境保护部对环境基准工作进行统一监督管理，制定相关工作规则，组织制定并发布环境基准。

  环境保护部组建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）负责环境基准的科学评估。

  第六条 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负责环境基准研究与制订等工作。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  （一）具有熟悉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，掌握国内外环境基准相关业务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；

  （二）具有开展环境基准科学研究的实验分析手段和能力。

第二章 分 类

  第七条 环境基准可分为水环境基准、大气环境基准、土壤环境基准及其他基准。

  为保护水环境因子暴露下人体健康和水生生态系统安全，制定水环境基准，主要包括人体健康水环境基准、水生生物水环境基

准、水体营养物环境基准、沉积物环境基准、微生物水环境基准、病原体水环境基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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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保护大气环境因子暴露下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安全，制定大气环境基准，主要包括人体健康大气环境基准、生态系统大气环

境基准等。

  为保护土壤环境因子暴露下人体健康、土壤生态系统安全、农产品质量与地下水安全等，制定土壤环境基准，主要包括人体健

康土壤环境基准、陆生生物土壤环境基准、农产品质量土壤环境基准、地下水土壤环境基准等。

  为保护人体健康，制定噪声、振动、辐射等环境基准。

  第八条 环境保护部发布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境基准制定技术指南与规范，主要包括适用范围、基准数据筛选、模型和推导方法

等。

  第九条 依据环境基准技术指南与规范，确定不同环境因子的环境基准，具体表现形式为数值、函数式或描述水平。为阐述环境

基准制定的具体方法和过程，环境基准发布时，需编制技术报告作为附件。技术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因子性质、实验过程、效应

分析、暴露分析、基准推导及表述、基准自审核、未使用数据的说明等。

第三章 制定与发布

  第十条 环境基准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  （一）科学客观。环境基准制定应符合我国环境特征和保护目标需求，以现有科学研究结果和大量的实验数据为基础。

  （二）统一规范。环境基准制定应统一按照相关技术指南与管理规范进行，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。

  （三）适时更新。环境基准应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和管理要求，适时更新。

  第十一条 环境基准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基本程序：

  （一）编制环境基准年度工作计划；

  （二）确定年度环境基准工作任务及承担单位；

  （三）对环境基准任务的实施方案进行开题论证；

  （四）开展环境基准相关的调查、实验、推导以及草案起草等工作；

  （五）对环境基准草案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和科学评估；

  （六）组织环境基准行政审查；

  （七）批准和发布环境基准。

  第十二条 环境基准草案编制工作内容包括：

  （一）调研目标环境因子国内外环境基准研究及发布现状，深入理解相关环境基准制定技术；

  （二）调研与筛选目标环境因子的国内外环境基准相关数据，包括毒性数据、人体与环境暴露数据、生物富集数据、环境行为

数据及流行病学数据等；

  （三）开展环境基准相关的调查、实验、推导和校验；

  （四）对环境基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评价，制订环境基准并编写技术报告。

  第十三条 环境基准草案应向社会征求意见。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应根据公众意见修改完善草案，并报专家委员会进行科学评

估。

  第十四条 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须对科学评估的质疑进行分析与解释，争议较大时，可在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修改完善后进

行二次科学评估。

  第十五条 科学评估的主要技术要点包括：

  （一）环境基准与我国环境特征的适配性；

  （二）环境基准制订方法的规范性；

  （三）环境基准制订过程中使用数据的充分性、代表性、准确性和可靠性；

  （四）环境基准制订过程中数据分析和推导的正确性。

  第十六条 环境保护部对环境基准开展行政审查，批准后发布。

第四章 应用与监督

  第十七条 环境基准可用于环境标准制修订、环境质量评价、环境风险评估等工作。

  第十八条 建设国家环境基准数据库与管理信息化平台，促进环境基准成果共享。

  第十九条 开展环境基准的科学普及与宣传，加大技术培训与交流，鼓励开展国际合作。

 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部负责对环境基准任务承担单位进行监督。对违反环境基准工作程序和相关技术规范的，有权勒令停止，收

回资金。

  第二十一条 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应本着科学、公正、客观的态度开展工作，对环境基准科学评估结论负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。

 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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